
二八五四（二十六）．保護在武裝衝突地區內執行危險任務的

新聞記者

大會，

固憶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決曦二圏沮圏（二十三）特

別提到，秘書長應商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其他有關國際組織

進行研究，除其他爭項外，尤其着重必須增訂國際人道公約或

共他適當法律文畫，確保所有武裝獨突中的平民丶俘虜和戰鬥

人員能禤得到吏妥善的保護一問題，

又國憶在－九七 Q年十二月九日決譎二六七三（二十五）

中表示了深信必須增訂一項國際人道文書，確保執行危險任務

特別是在發生武裝衝突地區內二作的新缸記者能器得到更妥善

的保護，

深知現行人道公約的規定並不包括若干類執行危險任務的

新闆記者，因此並不符合他們的目前需要，

注意到人權委員會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決譎十五（二
43 

十七） 中表示了深信有迫切需耍來審讖執行危險任務的新聞

記者的保護問題，還不但爲了人道理由，也可使新聞記者本着

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宜言中有關新聞自由的宗旨和原則的精

胂，巖格遵守法律，充分地、客觀地、忠實地從事新聞的採訪

、收取和發送，

注意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－ H 決議

43 
參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五十 I面會，補編第四

號（E/4949), 第十九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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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五九七（五十）中決定將人糰委員會提送理事會的保護執行

危險任務的新聞記者的國際公的初歩草案，連同委員會及理事

會的有膦紀錄，一併提送大會，作爲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討論的

確實根據，

注意到秘書長報告書乜鹹有保護執行危險任務的新聞記者

的國際公的初歩草案，各國政府對於初歩草案的意見，以及由

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遞猜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全六月十二

日在日內瓦擧行的重申和曼展武裝簣突中適用國際人道法律問

題政府專家會讖的意見，

注意到秘書長依照人糰委員會決讖十五（二十七）所設工

作小組提出的報告書知，以及共中所附上述公的初歩草案第三

條提及的保護執行危險任務新聞記者國際専業委員會的組成和

職務譎定書草案，全爲佩慰，

審讒了若干會員國依照人糰委員會決讖十五（二十七）所

提送的意見，政府專家會讖的意見，以及大會第二十六屆會繒

論期間關於遺個項目的討論和所提出的另一公約草案，

六 認爲必須通禪一項公約，規定保護在武裝傌突地區內

執行危險任務的新聞記者；

芸 請經濟暨肚會理事會轉請人檐委員會在其第二十八百

會時作爲優先事項審讒理事會決讖一五九七（五十）所載的公

約初歩草案，並應考慮到澳大利亞 46 和美利堅合衆國 47 提出的公

44 
A/8371 及 Add, 1 與 2 。

45 
A/8438 及 Add. 1 。

46 
大會正式紀錄，第二十六屆會，附件，議程項目四十九，

文件 A/8589, 第二六段。

47 
固上，第二七段。 280 



約草案，各國政府所表示的意見 48' 以及後來所有有關文件，
包括工作小組依照人檐委員會決議－十五（二十七）擬訂的議定

書草案 49 ; 

芸 並證人襬委員會臏共第二十八屆會工作報告書送交由

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於一九七二年召開的重申和發展武裝衝突中

適用國際人道法律問頲政府專家會讖第二屆會，使國際委員會

可向大會第二十七屆會提出意見；

咲 睛各國政府對人楣委員會第二十八屆會工作報告書中

有膦這一問題的部分提出意見；

芸 請秘晝長將收到的授文，連同關於這些覆文的分析報

告，提送大會第二十七屆資；

六 決定由大會第二十七屆會作爲最優先事項研討這一問

題，並考盧到經濟璧肚會理事會向大會提送的建議。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，

第二 0 二七次全倡會議。

二八五五（二十六）．联合囯丿L童基金佘

大佘，

考慮了經济暨社金埋事全才艮告节中關於聯合國兒童基金全的

48 
A/8311, 附件貳； A/ 837 1/Add. 1 及 2O

緯
A/ 843 8, 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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